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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遴用未經銓敘合格之公立

學校教職員因病請假達1個月以上，得否聘用約聘(僱)人

員為職務代理辦理所遺業務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3年9月29日北市教人字第10340681500號函及103

年12月24日北市教人字第10343498900號函。

二、有關舊制職員請假期間，得否已非現職人員代理業務一節

，參照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所定公務人員請假期

間聘(僱)用人員代理之規範訂定如下：被代理舊制職員職

務所列本薪薪額最低在245元以上者，得聘用或僱用非現

職人員代理所遺業務；被代理舊制職員職務所列本薪薪額

最低在230以下者，僅得僱用非現職人員代理所遺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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